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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避免改制企业国有资产流失、推进国企改革顺利进行，哈尔滨市国资委日前出台了《市属国有改制企业资产损失认定

审批工作规则》和《市属国有改制企业资产损失核销专家会审工作规则》，严格规范改制企业资产损失核销办法。

   

  按照新出台的规则，改制企业在认真搞好清产核资或资产评估的基础上，对各项资产损失必须如实申报，企业负责

人要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；承担企业清产核资或资产评估的社会中介机构，要合理确认各项损失；市

国资委相关处室将严格审查企业的申报材料及中介机构的鉴证意见，在重点审查和抽查无误的基础上，形成审核报告。

市国资委各处室自收到企业申报材料之日起，大型企业在10个工作日、中小企业在5个工作日内，提出审核认定意见。 

  对企业申报的资产损失核销审批权限，我市作了如下规定：损失在2000万元以内的（不含2000万元），由国资委主

管主任审批；2000万至5000万元（不含5000万元），由国资委主任审定；5000万元以上的，由主管市长审批。与此同

时，我市还建立了改制企业资产损失核销专家会审制度，凡申报核销资产损失超过2000万元（含2000万元）的均需专家

小组会审。 

  对经批准核销的不良债权和报废毁损固定资产、存货等实物资产，由市国资委有关部门负责移交给哈尔滨北方资产

管理公司或哈尔滨产权交易中心，由这两个单位负责管理、清收和处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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